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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市委认为，监管要与时俱进，
针对金融创新，探索监管创新，构建灵
活的、具有针对性的监管体系，既要弥
补监管缺位，又要避免过度监管。

“我们应该加强统筹协调，完善
新金融时代金融监管框架，构建有效
的协同监管模式。”民建市委建议，一
是在当前“一行三会一局”的分业监

管体制下，发挥好金融监管协调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二是要完善地
方金融管理体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
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如网络
借贷，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在于
制定统一的监管规则，督促并指导地
方金融监管工作，建立跨省、跨区域的
经营监管协调机制；地方金融监管则

负责非存款类金融活动包括网贷机构
的备案管理，承担相应的风险处置责
任，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引导和规范，防
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等；三是充分
加强行业自律监管，用行业准入制度
来代替政府的行政审批。如上海可建
立金融互联网行业协会，制定行业发
展标准，助推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建议一 沪可建立金融互联网协会，制定行业发展标准

崇明“十三五”
聚焦“生态+”

本报讯 记者 卢燕 昨日，崇明县
十一届十次全会首次提出“生态+”发
展战略。在充分把脉崇明当前县情和
生态岛发展实践基础上做出这一决
定，“生态+”的发展战略堪称崇明开创
生态岛建设新局面的主动作为。

崇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主要采
取“1+N”模式，“1”是出台崇明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总体方案，该方案是指
导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文
件，将明确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总
体目标、主要任务和实施保障等。

“N”是各项制度设计，包括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生态
环境损害终身责任制、生态信用体
系、生态环境预警监测评估机制、市
场化机制等。

科创中心以崇明农业四大主导
产业为基础，重点研发推广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废弃物利用、种养结合、设
施农业、智慧农业等领域的先进技
术，通过“1+X+Y”的模式，即1个展示
中心+X个创新基地+Y个创业农场，将
中心建设成为在上海及国内生态农
业领域的先进技术示范推广中心。

农旅建设将是崇明“十三五”期间
的一大发力点。旅游集散中心有望为
生态岛旅游交通体系实现条块化。

本市去年和四季度
社会经济指数出炉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财经
大学与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昨天联合
公布2015年年度和第四季度上海市
社会经济指数系列，包括2015年度
上海市消费者满意度指数、2015年
第四季度上海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及
2015年第四季度上海市投资者信心
指数。结果显示，上海市消费者满意
度指数持续6年上升，达到调查以来
最高水平。

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
究中心的调查结果，2015年上海财
经大学上海市消费者满意度指数为
72.03点，超过中性值50点，总体而
言上海市民对所消费的产品和服务
基本满意。与2014年上海市消费者
满意度指数（70.68 点）相比上升了
1.35点，这说明2015年上海市民对
所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满意程度与
去年有较大升幅。

据了解，上海市消费者满意度指
数自2007年首次调查以来，连续2年
下降，并于 2009 年达到最低值，为
65.85点。2010年至今，呈现不断回
升的态势，已持续6年上升，并超过
2007年的满意水平（70.98点），达到
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在被调查的
七个大类消费品和服务中，按照满意
度指数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家庭
设备用品及服务类76.46点，教育文
化 娱 乐 服 务 类 74.51 点 ，居 住 类
72.88点，交通和通信类71.72点，食
品类71.02点，衣着类70.90点，医疗
服务类66.74点。这说明：上海市民
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教育文化
娱乐服务类的满意程度较高，而对医
疗服务类和衣着类的满意程度较低。

互联网金融风险频发 民建市委建议：

完善法规体系 建“风险保证金”制
■发布厅

前天，“微信故事”链接点
了会盗号的谣言在网上不胫
而走，一时之间无数人取消了
银行和微信、支付宝的关联，
生怕遭遇互联网风险。随着
互联网金融等新型理财平台
频繁暴露风险，全国各地都已
开始从源头收紧。

昨天，民建市委在“两
会”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大
会发言的内容，提议要创新
金融监管，严密防范互联网金
融风险。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致力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

上海，在新金融时代，面临各种金融

创新叠出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类金融

风险不断增加的状况。

产能过剩、企业效益堪忧、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清理等实体经济中的

老问题，正逐渐侵蚀着金融领域；网

络借贷（P2P）、网络众筹平台等互联

网金融领域中，非法集资案件频发；

各类机构推出的理财产品时有不能

兑付的消息面世，冲击着“不发生区

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大

批网络借贷（P2P）平台跑路更是直接

伤害着老百姓的利益。

2015年以来，本市互联网金融和

非传统金融机构发展迅猛，超高理财

收益的广告无孔不入；互联网金融中

的股权众筹融资平台，缺少监管层面

的严格审核，有些个人和机构游走于

法律盲区和监管漏洞之间，进行非法

经营，甚至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

非法集资的底线。根据最高人民检

察院的统计，2015年上半年，检察院

批准逮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同比

上升 210%，集资诈骗案同比上升

74%。受理移送审查起诉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犯罪和集资诈骗犯罪案件，

同比上升153.06%和259.15%。

上海情况同样不可乐观，在相关

行业统计的2015年1-10月注册资本

金 5000 万元以上的 122 家问题平台

中，上海有20家，占比达16.4%，特别是

11-12月，又有问题平台出事。

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非法经营

民建市委认为，我国金融监管
法律法规的规制对象主要是传统金
融部门，无法涵盖互联网金融的多
个方面，也不能切合互联网金融的
特殊性质。因此，一是要尽快对网
络信贷（P2P）、众筹融资等新型互联

网金融模式建立全面规范的法律体
系，从宏观层面将互联网金融模式
纳入到金融法律监管体系中，严守
互联网金融业务中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诈骗、非法集资的三道“红线”；
二是要完善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相关

基础性工作，如个人信息保护、信用
体系建设、电子签名、证书论证等工
作；三是建立和风险等级相对应的

“风险保证金”制度，这是在金融风
险中有效防止资金链断裂和流动性
短缺的有效途径。

建议二 完善互联网金融法规体系，建“风险保证金”制度

民建市委建议，加强对各类机构
及销售金融产品的监管，建立新金融
机构经营者“个人财产及行为”特别管
理制度。一是针对财富管理公司、网
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特点进行
分类监管，并建立第三方风险评估机
制，由专业机构对这些机构所发金融
产品进行事先、事中全程介入，建立客

观、公正、及时的风险评估机制；二是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针对这些金融产
品建立对应的分级监管和预警制度；
三是监管部门应对各类金融产品销售
机构建立销售管理档案，对金融产品
销售行为、销售流程进行监管，要求产
品销售机构将对投资者教育的内容嵌
入销售流程中，充分向他们揭示投资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远高于传统金
融产品的风险；同时对于互联网金融
产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应建立切实的
保护措施；四是建立新金融机构经营者

“个人财产及行为”特别管理制度，必须
让新金融机构的经营者接受相应的管
理措施的约束，其个人资产、信誉、行
为，应纳入严格的“制度笼子”。

建议三 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分类管理，建第三方风险评估机制

民建市委还建议，形成和金融产
品分级制度相对应的风险处置地方
性法律法规、强化金融风险案件的法
制化处置。

“我们应该撇清政府部门及公务
人员和金融机构、产品的关系，建

立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宣传广告
的审核制度。”民建市委表示，一
方面是政府派出部门中的公务人
员、领导干部，要避免为新金融机
构和金融理财产品“背书”、“站
台”；另一方面，出问题的金融机构

和产品，大多有通过被赋予党和国
家信誉的宣传媒体（如央视）进行
大范围、高强度广告宣传的行为，
知名媒体如有涉及金融机构和理
财产品的未经审核的虚假广告，应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建议四 撇清政府部门与公务人员和金融机构、产品的关系

[背景]

互联网金融成热点话题。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